
法令 第 21/87/M 號 

四月二十七日 

[本文為非正式公佈文本，在此僅供參考]  

葡文文本 

長期以來政府均意識到有需要調整及統一教育司的教師專有職程制度，以便使之接近葡國所實行的較有利

的制度。 

  

政府發現在訂定教師專有職程的七月十三日第 73/85/M 號法令中有若干行文含糊不清，以致在解釋計算服

務時間的條文時引起疑問，且未配合葡國法例中已作修改的條文，因此，法令實際上已經不合時宜。 

  

事實上，葡國現行的教師專有職程制度比澳門大部分教師所適用的制度更為有利，因為葡國法例所定的模

式為教師提供了更多的福利，同時考慮到在澳門官立學校任教的人員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葡國編制，政府

確實有需要處理這一問題。 

  

本法令是在兼顧澳門教育制度特點的前提下，盡量使澳門的法例接近葡國的法例。這樣做可使政府所定的

政策更符合擔任教職的特殊需要及要求，提高教師的地位，鼓勵他們更加投入工作。 

本法令為編制內的教師職程設立六個階段，比以往的多了兩個階段，並對計算服務時間的制度作出較大的

修改，規定將教育部有權限的部門為有關教師所計算的在葡國私立學校任教的時間，以及在澳門官制私校

任教的時間視為在官立學校任教的時間。 

  

政府亦擬將第二及第三階段教師減免工作的制度改為與葡國所實行的制度一致，並對臨時任職的教師設一

新的職稱──臨時教師。 

  

對教育司屬下的所有教師設定新的職級、專業資格級別及薪俸職階，使之接近葡國法例所規定者。 

  

政府擬將中葡學校教師的薪俸與葡文學校教師的薪俸看齊，並提高小學及幼稚園教師的薪俸，使之與具備

高等學歷的預備中學及中學的教師的薪俸之間取得平衡，亦使有關的薪俸制度更接近葡國法例所規定的制

度。 

  

最後，將中葡學校教師晉階所要求的學歷降低，改為僅要求具備葡語推廣課程的學歷。 

  

  

這一政策較為務實及公平，亦較適合在中葡學校任職的教師。 

http://www.imprensa.macau.gov.mo/bo/i/87/17/declei21.asp


  

基於此； 

  

經聽取諮詢會意見後； 

  

總督行使四月四日第 3/87/M 號法律所賦予的立法許可，並根據《澳門組織章程》第十三條的規定，命令

制定在澳門地區具有法律效力的條文如下： 

  

第一條 

（範圍） 

  

本法令訂定教育司教學人員的專有職程、職級、專業資格級別及薪俸的制度。 

  

第二條 

（職程） 

  

一、葡文或中葡的幼稚園、小學、預備中學及中學教師所屬的教學人員職程按本法令的附表分為六個階

段。 

  

二、在每一教學階段，進入各級別的第一階段者，必須具備擬被任用的編制內有關職位所要求的專業培訓

及其他條件： 

ａ）中葡小學中文教學人員及中葡幼稚園教師必須具備葡萄牙語推廣課程第一級學歷； 

ｂ）中葡預備中學及中學的中文教學人員必須具備葡萄牙語推廣課程第二級學歷。 

  

第三條 

（階段的晉階） 

  

一、階段的晉階取決於下列兩個要素： 

ａ）服務時間； 



ｂ）工作評核。 

  

二、專職教學人員必須具備高等專科學位或一高等課程第三年的學歷，方可晉階至本法令附表所載的專業

資格第一級第五階段。 

  

三、晉升至本法令附表所載的專業資格第一級第六階段者，必須具備獲頒授學士學位的專門學歷。 

  

第四條 

（服務時間） 

  

階段變更須提供服務滿下列的時間： 

ａ）至第二階段：在官立學校或等同的學校實際提供服務滿五年且考績為良； 

ｂ）至第三階段：在官立學校或等同的學校實際提供服務滿十一年且考績為良； 

ｃ）至第四階段：在官立學校或等同的學校實際提供服務滿十七年且考績為良； 

ｄ）至第五階段：在官立學校或等同的學校實際提供服務滿二十一年且考績為良； 

ｅ）至第六階段：在官立學校或等同的學校實際提供服務滿二十五年且考績為良。 

  

第五條 

（服務時間的計算） 

  

一、在職程內的晉階，須計算所有在官立學校提供服務的時間，包括在取得專業資格前的服務時間。 

二、在職程內的晉階，下列期間不計入服務時間內： 

ａ）以派駐、徵用或定期委任方式在教育體系以外服務的期間，但屬第六條所定情況除外； 

ｂ）喪失在職薪俸的期間； 

ｃ）有限期假及無限期假； 

ｄ）喪失年資的期間； 

ｅ）根據本法令第七條第二款的規定，工作表現被評為不滿意的服務時間。 

  



第六條* 

（等同服務） 

  

為產生一切法律效果，尤其在職程內的晉階，教學人員在擔任下列職務時所提供的服務等同於教學服務： 

ａ）在葡國的主權機關或本地區政府擔任職務； 

ｂ）在本地區行政當局擔任領導職務； 

ｃ）在教育司、澳門文化司署或澳門體育總署擔任主管或技術性的職務； 

  

ｄ）在澳門、葡國或外國的官方機構、官立或私立教育機構進行屬教育制度範疇的科研工作，但僅以總督

許可的情況為限； 

ｅ）在葡國的私立教育機構任教，但有關的服務時間須按葡國現行法例由教育部有權限的部門確認及計

算； 

ｆ）在澳門的官制私校任教，但須自有關私校被認可為官制私校之日起計。 

*已廢止－請查閱：第 67/99/M 號法令 

  

第七條 

（工作評核） 

  

一、在職程內的晉階，必須考慮教學人員的工作評核。 

  

二、按照特別法規所規定的評核標準而被評定為工作表現不滿意，有關的服務時間不計入職程晉階所需的

服務時間。 

  

  

三、如未對工作評核的事宜作出規範，為產生一切法律效果，只要在紀律方面無不利於教師的紀錄，則有

關年度的工作評核視為良好。 

*已廢止－請查閱：第 67/99/M 號法令 

第八條 

（中葡學校的教學人員） 

http://www.macaolaw.gov.mo/cn/search/load_content.asp?lang=chin&tpLeg=7&noLeg=67/99/M
http://www.macaolaw.gov.mo/cn/search/load_content.asp?lang=chin&tpLeg=7&noLeg=67/99/M


  

一、中葡學校的教學人員納入本法令附表所載的有關職程及專業資格級別，並收取相應的薪俸。 

  

二、具高等教育學歷但有關課程未被葡國大學認可的中葡預備中學及中學教師，收取按其服務時間而應身

處的階段的前一階段的報酬。 

  

三、未具備獲教育部有權限部門認可的有關課程的學歷的中葡小學中文教師及中葡幼稚園教師，收取按其

服務時間而應身處的階段的前一階段的報酬。* 

  

四、中葡小學中文教師及中葡幼稚園教師須具備葡萄牙語推廣課程第二級學歷方可晉階至第四階段或第三

職階。 

  

五、中葡預備中學及中學中文教師須具備葡萄牙語推廣課程第三級學歷方可晉階至第四階段或第三職階。 

 *已廢止－請查閱：第 75/89/M 號法令 

  

第九條 

（小學師範學校的教學人員） 

  

在小學師範學校任教的教學人員納入本法令附表所載的有關職程及專業資格級別，並收取相應的薪俸。 

  

第十條 

（具文憑的教育助理員及輔導員） 

  

一、持有擔任有關職務所需的課程文憑的教育助理員及輔導員，按本法令附表分別納入三個薪俸職階的其

中之一。 

  

二、晉升至上款所指職階須具備下列條件： 

ａ）第二職階：在官立學校或等同的學校實際提供服務滿五年且考績為良； 

ｂ）第三職階：在官立學校或等同的學校實際提供服務滿十一年且考績為良。 

http://www.macaolaw.gov.mo/cn/search/load_content.asp?lang=chin&tpLeg=7&noLeg=75/89/M


  

三、為適用上兩款規定而計算服務時間，須按本法令第五條第二款及第六條的規定為之。 

  

第十一條* 

（授課工作的減免） 

  

一、葡文或中葡的預備中學及中學教師晉升至第二階段或第三階段時，須更改有關的工作時間，減少每周

強制授課的時間而增加用於其他非授課的工作時間。 

  

二、上款所指第二階段及第三階段教師授課時間的減少，分別為每周兩小時及四小時。 

  

三、本條中關於更改工作時間的規定，僅自有關教師晉升至新階段後的首個學年方產生效力。 

  

請查閱：第 18/96/M 號法令 

*已廢止－請查閱：第 67/99/M 號法令 

  

第十二條 

（臨時服務教學人員） 

  

一、臨時服務教學人員改稱為臨時教師，並按其學歷分別納入本法令附表所載的各報酬級別以及三個薪俸

職階的其中之一。 

  

二、晉升至上款所指職階須具備下列條件： 

ａ）第二職階：在官立學校或等同的學校實際提供服務滿五年且考績為良； 

ｂ）第三職階：在第二職階實際提供服務滿六年且考績為良。 

  

三、為適用上兩款規定而計算服務時間，須按本法令第五條第二款及第六條的規定為之。 

  

http://www.macaolaw.gov.mo/cn/search/load_content.asp?lang=chin&tpLeg=7&noLeg=18/96/M
http://www.macaolaw.gov.mo/cn/search/load_content.asp?lang=chin&tpLeg=7&noLeg=67/99/M


第十三條 

（具最基本學歷的服務人員） 

  

一、如確實有需要但欠缺具有專門及足夠學歷的投考人時，獲聘提供臨時服務的具有九年級學歷或同等學

歷者，稱為具最基本學歷的服務人員。 

  

二、具最基本學歷的服務人員按現行規定以散位制度聘任，並納入本法令附表所載的獨一薪俸職階。 

  

第十四條 

職級及專業資格級別 

  

上述各條所指的教學人員職級、專業資格級別及薪俸載於本法令的附表。 

  

第十五條 

轉入 

  

在本法令生效日具備晉升、晉階及納入所定條件的教學人員，轉入本法令所規定的有關階段、職階及專業

資格級別。 

  

第十六條 

產生效力 

  

本法令所規定的法律制度自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起生效，但第十一條的規定自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起方生

效。 

  

第十七條 

廢止 

  

廢止七月十三日第 73/85/M 號法令及與本法令的規定相抵觸的所有法例。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日核准。 

  

命令公佈。 

  

總督馬俊賢 

四月二十七日第 21/87/M 號法令的附表* 

  

專業資格級別 
第一階

段 

第二階

段 

第三階

段 

第四階

段 

第五階

段 

第六階

段 

一級 

具高等教育學歷或同等學歷的葡文或中葡的預

備中學及中學教師 

  

二級 

具非高等教育學歷的葡文或中葡的預備中學及

中學教師 

三級 

葡文小學教師、中葡學校的葡文或中文教師以

及葡文或中葡幼稚園教師 

  

  

四級 

教育助理員（編制內）及具有文憑的輔導員

（編制內） 

五級 

具下列專門學歷的葡文或中葡的預備中學及中

學臨時教師： 

 高等教育學歷 

 非高等教育學歷 

  

  

  

  

375 

  

  

  

410 

  

  

  

445 

  

  

  

485 

  

  

  

510 

  

  

  

535 

  

  

  

310 

  

  

  

320 

  

  

  

345 

  

  

  

380 

  

  

  

405 

  

  

  

430 

  

  

  

310 

  

  

  

320 

  

  

  

345 

  

  

  

380 

  

  

  

405 

  

  

  

430 

第一職階 第二職階 第三職階 

  

  

220 

  

  

240 

  

  

275 

  

  

  

  

  

  

  

  

  

  

  

  



六級 

具專門學歷的葡文或中葡小學臨時教師以及葡

文或中葡幼稚園臨時教師 

  

七級 

不具下列專門學歷的葡文或中葡的預備中學及

中學臨時教師： 

 高等教育學歷 

 非高等教育學歷 

  

八級 

具有足夠學歷（*）的中葡小學或幼稚園臨時教

師 

  

九級 

臨時教育助理員及具文憑的臨時輔導員 

  

十級 

具最基本學歷的服務人員 

375 

310 

385 

315 

395 

320 

  

  

  

310 

  

  

  

315 

  

  

  

320 

  

  

  

310 

260 

  

  

  

320 

270 

  

  

  

345 

290 

  

  

230 

  

  

260 

  

  

270 

  

  

220 

  

  

225 

  

  

230 

  

  

200 

  

  

  

（*）具有澳門聖若瑟教區中學所開設的小學師範及幼兒師範課程學歷者，視為具有足夠學歷擔任中葡小

學及幼稚園的臨時教師。在適用有關職階制度後，如導致報酬減少，有關教師可繼續收取在聘用時所收取

的薪俸，直至學年結束為止。 

*已廢止－請查閱：第 86/89/M 號法令附表二 

  

http://www.macaolaw.gov.mo/cn/search/load_content.asp?lang=chin&tpLeg=7&noLeg=86/89/M

